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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文件
青西新管发〔2021〕24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
关于人防工程权属的实施意见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

管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，实现军民共融共建共享，积

极推进人防市场化改革与发展，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人防工程

建设、使用和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青岛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条例》及《山

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结合新区实际，

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ä¸­å��äººæ°�å�±å��å�½ç�©æ��æ³�


- 2 -

国家（青岛）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古镇口核心区。

二、人防工程所有权归属的依据和原则

（一）人防工程所有权归属的确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第三百五十二条“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、构

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”和《青岛市

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“地下空间建设应当依法

办理规划许可和建设用地使用审批手续，并取得地下建设用地使

用权。禁止擅自进行地下空间建设”、第二十七条第二款“单建

式地下建（构）筑物可以单独办理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（构）

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。结建式地下建（构）筑物应当与其地上部

分一并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（构）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”的

规定，适用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一致的原则，可依程序办理产权

登记。

（二）本着先行先试的原则，在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的基

础上，分步实施人防工程权属工作。

三、人防工程产权证的办理

（一）结合民用建筑新建的人防工程（防空地下室）

防空地下室可按规定办理产权首次登记。建设单位在申请办

理整个建设项目首次登记时，对防空地下室，包括经规划部门批

准的平时使用用途为车库、储藏、商业等地下空间（人防设备、

设施及其用房除外）一并申请登记，并提交相关的土地、规划、

建设、竣工验收手续等证明材料，明确防空地下室的具体部位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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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，由登记机构将其记载于登记簿和产权证附记栏，注明“用

途属人民防空工程”，并在附图上进行标注。

同时，在首次登记，以及首次登记后产权整体发生转移、变

更的相关合同（协议）和产权登记等文件资料中，均须注明：“1.

用途属人防工程，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平时由

所有权人或其委托人使用、维护和管理；2.战时，人防工程由人

防主管部门统一安排，无偿使用；3.平时利用人防工程，不得擅

自改变人防工程主体结构，不得改变规划内容和性质，不得拆除、

损毁人防工程，不得损坏其使用效能，不得妨碍平战转换。”

（二）单独修建的人防工程（单建人防工程）

建设单位持相关土地、规划、建设、竣工验收手续等证明材

料，向登记机构申请人防工程产权登记，资料齐备后予以核准登

记。

1.社会投资类单建人防工程，包括经规划部门批准的平时使

用用途为车库、储藏、商业等地下空间（人防设备、设施及其用

房除外）办理产权证，首次登记时依照防空地下室产权登记程序

和要求执行。

2.公用（政府投资建设）单建人防工程，仅办理产权首次登

记，并依照防空地下室产权登记程序和要求执行。当产权发生转

移、变更时，其产权所有人可以是区政府确定的其他法人单位。

（三）前期已竣工备案的防空地下室

在本意见施行前已竣工备案的防空地下室，原建设单位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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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规定申请办理人防工程产权首次登记，并依照防空地下室产权

登记程序和要求执行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人防工程的平时维护管理

人防工程的所有权人是人防工程平时维护管理责任人；人防

工程的所有权人委托使用人、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进行

维护管理的，被委托人是人防工程平时维护管理责任人。

人防工程平时维护管理责任人必须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民防空法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，制定维护管理制度，落实

维护管理责任，定期进行维护保养，确保人防工程主体结构、防

护（化）设备设施完好和风、水、电、暖、通信、消防系统正常

工作；同时自觉接受人防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指导、监督

和业务培训。

（二）相关监督管理责任

人防主管部门应当对人防工程主体结构和防护（化）设备设

施的维护管理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，督促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责任

单位建立健全并落实相应的维护管理制度，保持人防工程防护效

能的完好，符合平战转换要求。同时，人防主管部门应与其他相

关部门密切配合，依据各自职责和权限，依法查处人防工程内发

生的各类违法行为，确保人防工程始终处于良好状态。

（三）施行期限及其他

本意见自 2021 年 7 月 3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到 2024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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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日。施行期间，若本实施意见与国家、省、市出台的人防工

程产权政策不相符的，将适时予以调整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

2021 年 6 月 30 日

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

监察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30 日印发


